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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全國「兩會」建議和提案摘要 

(2021 年 2 月) 

 

林建岳、李大壯、梁君彥、盧偉國、林健鋒、張華峰、劉業強聯名提案： 

 

一、建議中央支持設立兩地認可「疫苗通關通行證」 

 

 爭取中央支持設立兩地認可的「疫苗通關通行證」，既為香港市民參與疫苗

接種提供誘因，又為重啟兩地人員往來創造條件。 

 由中央在國際層面推行「疫苗通關通行證」，為港人接種疫苗提供更大誘因。 

 建議中央確保國產疫苗盡快供港、充足供港。 

 

林建岳提案： 

 

一、支持發揮香港「雙接軌」作用 參與國家「雙循環」戰略 

 

 建議中央支持香港發揮好內地企業境外融資及「走出去」平台的主體作用。 

 支持香港發揮「總部經濟」的作用，推動更多內地大型企業落戶香港。 

 支持香港品牌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 

 支持加強香港金融業在「雙循環」戰略中聯通中外的作用。 

 

二、爭取國家支持香港在疫後主辦「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論壇」 

 

 舉辦論壇既權威解讀「雙循環」，又搭建合作平台，帶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論壇由中央有關部委支持，香港特區政府與民間商會、社會組織合辦。 

 為發揮論壇的影響力，建議中央安排國家領導人及相關中央部委首長出席論

壇並發表主題演講。 

 論壇可打造成官商民共同參與「雙循環」的平台，為海內外企業合作鋪橋搭

路。 

 

三、支持香港打造成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 

 

 建議中央支持香港在疫後舉辦具代表性的亞洲區醫療健康大會。 

 建議中央推動更多內地醫療企業以香港作為醫療投資的重要平台。 

 建議中央支援港資醫療企業在國家於「一帶一路」沿線建設的工業園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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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廠房或生產線。 

 建議中央支持內地企業善用香港金融市場平台，推動國內國際醫療產業結盟

及進行集資。 

 

梁君彥提案： 

 

一、擴大並優化大灣區「港人港稅」政策 

 

 建議在「港人港稅」適用資格上從寬處理，因應實際情況逐步擴大適用範圍，

並建議廣東省政府牽頭九市劃一「港人港稅」適用人才類別，編制大灣區版

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目錄，涵蓋廣東省「人才優粵卡」持有人和重大創新

平台、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醫院等科研團隊成員等公認人才，讓九市相關

部門執行「港人港稅」政策時有所依據。 

 建議借鑒海南自貿港的做法，容許港人只需按 15%的稅率繳稅，以直接免徵

代替「先繳後補」。此舉既可減省納稅人的財務壓力，亦可減低有關退稅的

成本，有助提高整個「港人港稅」政策的效率。 

 

二、推動大灣區電子支付系統互聯互通 

 

 建議容許各大銀行參考中銀香港大灣區「開戶易」模式，進一步簡化開設內

地戶口的手續，毋須申請人有內地電話號碼，並容許港人在本地分行辦理整

個開戶手續。 

 建議研究推出粵港澳互通的支付應用程式，打破三地不同貨幣屏障，讓大灣

區居民可以以單一支付應用程式遊走大灣區各市。 

 為方便境外旅客，建議發行旅客專用支付卡，無須綁定任何銀行戶口，可參

考香港八達通的預付模式，並容許旅客在離境前退卡及退款。 

 建議銀行可透過視訊與圖文交換技術提供新形式的金融服務，透過視訊會議

系統及電子簽名方式的協助，完成與遠端客戶的開戶、小額貸款等需要的基

礎服務。 

 

盧偉國提案： 

 

一、 推動大灣區科技市場一體化 

 

 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進度，拆牆鬆綁完善港方租借深圳園區的配套

措施。 

 設立「大灣區重點科研專案」基金，解決兩地科研管理制度差異的障礙，逐

步建立大灣區科研合作機制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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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人才跨境流動，向在港澳受聘的國際專才發放大灣區工作證，便利穿梭

三地。 

 鼓勵大灣區龍頭科創企業與香港高校合作，完善科研成果商品化、產業化鏈

條。 

 

二、 設立「港青大灣區 e 通道」 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粵港合作推出「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讓港青深入瞭解內地的體制和發展

機遇。 

 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創職位計劃」，鼓勵青年前往大灣區城市創業或就業。 

 拓展兩地專業資格互認，充實大灣區青年人才庫。 

 積極解決住屋需求，讓港青往大灣區發展無後顧之憂。 

 

林健鋒提案： 

 

一、加快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 

 

 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版「負面清單」，為建立大灣區共同市場創造所需要的市

場准入條件。 

 推動粵港澳三地金融監管合作，加快打造一體化的大灣區金融市場。 

 建立統一的貨物通關安排，實現灣區海關「資訊互換、監管互認」，達到大

灣區人流物流的無縫連接。 

 設立統籌協調機制，打造一體化的大灣區航運、航空樞紐。 

 

張華峰提案： 

 

一、構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單一通行證」制度 

 

 建議設立粵港澳三地政府組成的大灣區金融事務委員會及「單一通行證」管

理機構，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單一通行證章程》。 

 建議將香港定位為「單一通行證」主要註冊平台，並降低准入門檻，讓更多

香港金融機構符合大灣區「單一通行證」申領條件。 

 建議設立「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配合大灣區實行「單一通行證」的資金

流需求。 

 在香港設立大灣區跨境金融事務法庭和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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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提案： 

 

一、協助「香港製造」參與「國內大循環」 

 

 簡化港商北上開業審批手續，推進「減證便民」，適度降低准入限制。 

 減輕內地港商負擔，吸引港商回流設廠，為產品出口轉內銷拆牆鬆綁。 

 在大型展覽中預留更多展位予港商，並多主辦推廣香港品牌的經貿洽談會，

支援「香港製造」進軍內地市場。 

 粵港澳三地加強交流智慧財產權資訊，擴充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縮短侵權

案件審理時間。 

 加強大灣區零售市場的統一監管協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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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利建議： 

 

一、 香港助力外循環 為中國品牌「走出去」 

 

 香港企業擁與「外循環」的國際市場有緊密聯繫，建議加強港企、內企對接

「併船出海」，為中國品牌「走出去」帶來重大的拓展機遇。 

 建議國家加快推動進程，支持香港盡早加入 RCEP 及積極研究加入 CPTPP，

將進一步優化對外貿易和投資布局，有利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RCEP 及 CPTPP 的簽署和落實勢將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區內的人流貨流有望

加大，建議善用香港航空貨運優勢，提供政策措施支持不斷完善在通關、稅

收、支付、海外倉建設等環節，發展跨境電商貨運中心。 

 

二、 發揮大灣區優勢 香港作為生物科技產業的總部、融資、標準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充份發揮優勢互補，協助國家生物醫藥科技更上一層樓。 

 建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在亞洲建立生物科技、中藥

標準審批中心，將香港打造成中國、亞洲及聯通世界的行業標準中心，以便

國產藥品或生物科研成果與歐美標準接軌，首階段建議統一國家與香港的標

準，縮短審核時間和程序。 

 鼓勵國內外生物企業來港設立總部，以及來港上市集資，壯大及培育一批生

物醫藥龍頭企業，並以香港作為國際銷售平台。 

 擴大資金過河的範圍，開放更多國家科技部轄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下的

重點專項或其他項目，讓香港的指定機構以牽頭單位或參與單位的身份申

報。 

 建議在落馬洲河套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引入中國科學院設立研究院，匯聚

國內、香港、海外人才交流。 

 

洪爲民建議： 

 

一、對在港外籍人士提供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便利設施協助香港構建大灣區國際

人才中心 

 

 對於已經獲得香港永久居民的外籍人士，以及透過「傑出創科學人計畫」來

港的科技人才，由內地出入境部門簽發「大灣區外籍人才通行證」。 

 「大灣區外籍人才通行證」必須由大灣區內與科教有關的工作單位協助申請，

首次簽發有效期一年，以後每次續批可以三年或者五年甚至十年。 

 「大灣區通行證」可設工作簽證選項，方便人才到大灣區進行科研或商務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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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灣區通行證」可使用自助通道過境，以增加高端人流通關效率及便利。 

 「大灣區通行證」持有人，待遇和港端高端人才一樣，能申請大灣區的「港

人港稅」優惠，以吸引在港的外籍高端人才更願意為大灣區服務。 

 

二、爭取內地機構來港興辦的中小學校 

 

 特區政府與國家教育部，以及北京、上海、廣東等政府教育部門、大學溝通，

在得到中央政府、教育部、地方政府的支持之下，由香港的辦學團體與內地

教育機構合作，在香港辦學，建議香港特區以同樣的辦法批出空置校舍給有

意在港開辦中小學的內地辦學團體和在港的愛國愛港團體。 

 建議特區政府開放來自內地的教師人才來港簽證政策，為新校提供充足的教

師資源。目前從內地引入中小學教師除了「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的老師）

之外，其他的內地老師非常難取得香港簽證。建議教育部和部分地方政府與

香港教育局、入境處協商，設立一套引入內地教師機制，令香港可進一步開

放教育界人才流動的管道。 

 

三、建設大灣區一站通網上資訊平台建議 

 

 建設一個以用家視角為導向的一站通網上資訊平台，涵蓋有關大灣區從中央

部委、省、各廳局、九市及下轄區以及特殊區域（例如自貿區和前海南沙橫

琴三個平台，東莞濱海灣新區）的各項政策，並且以方便搜索的方式，讓港

人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找到最適用的政策，並作出比較。 

 平台可以設立討論區，讓在粵港人可以分享經歷和心得，同時有專人解答問

題，使來粵港人能夠快速瞭解和融入本地生活。 

 一站式平台有助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多認識大灣區，方便他們進駐大灣區及

融入大灣區生活，對建設大灣區為國際人才中心起正面作用，並促進政策執

行和行政管理的透明化，對改善營商環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四、給予港企市民待遇建議 

 

 開放部份在負面清單以內的業務例如電信、電子商貿、互聯網資訊、法律事

務等，由香港永久性居民內的中國籍認識所控股的港資企業可以得到與內地

同等企業的市民待遇，待遇視同內資企業，可以開展負面清單內地的相關業

務，讓港資企業能夠進一步協助大灣的市場化、國際化及法治化。 

 


